
广告制作合同 

 

甲方：                               （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                                （以下简称乙方） 

甲乙双方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本着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原

则，就甲方委托乙方广告制作事宜，达成如下协议，并共同遵守： 

一、项目内容 

制作内容：以甲方签字认可或甲方提供的方案为准。甲方须

保证向乙方提供的文字、图片内容应符合国家政策、法律、法规，

内容真实。（乙方对广告真实性不承担责任） 

1、甲方指定乙方为甲方的广告制作公司，广告制作期限为

一年。 

2、结帐日由双方自由约定。 

3、乙方在每次结账前把广告制作明细单发给甲方，甲方核

实后，把帐款付给乙方。 

4、合同期限为一年，到期需续约时，双方提前一个月再次

协商。 

5、结帐价格按报价单结算。 

二、双方权利与义务 

甲方： 

1、甲方必须向乙方提供乙方在制作设计中所需的相关资料； 

2、对乙方在制作、施工过程中所涉及到材料、工具、安全

管理等方面的问题，由甲方全面负责。 



3、如因甲方在乙方施工过程中更改项目或其他原因造成的

延工、停工等，由此产生的费用由甲方承担。 

4、甲方必须按合同签定的定额结帐方式按时支付乙方的款

项。 

5、合同签订甲方不得撤消本合同。  

乙方： 

1、乙方对以上报价制作项目不属保修范围。 

2、合同签订乙方不得撤消本合同。 

3、乙方必须保证质量，不得偷工减料。 

4、交货时间：根据客户业务量和要货时间，合理进行安排。 

三、验收 

每次送货，签字后视为验收合格。 

四、违约责任 

1、违反本合同项下条款，视为违约，违约方应赔付另一方

广告损失费。 

2、如合作中甲方出现结款不及时的现象，乙方有权单方面

取消合作。 

五、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从双方签订日起生效。 

 

甲    方：        乙    方： 

法人代表：        法人代表： 

日    期：        日    期： 

 


